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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教學團出訪目的 

法務部司法官學院（前身為法務部司法官訓練所）自民國 92 年起，為蒙古

國檢察官在臺灣開設檢察官研習課程，教授臺灣刑事司法制度之架構並安排至各

地法院、檢察署及司法警察機關參訪，每年均有約 20 名蒙古國檢察官參訓，迄

106 年止已開辦十四期，大幅提昇蒙古國之刑事司法制度之發展並間接促成晚近

該國之司法改革。本學院蔡院長碧玉於就任後，即與法務部國際及兩岸司蔡司長

秋明，於 105 年 12 月底共同前往蒙古國檢察總署，洽談簽立合作瞭解備忘錄，

約定雙方更進一步之交流。106 年 9 月間，先由本學院顏主任祕書迺偉率同講座

共四人，前往蒙古檢察總署，為該國檢察官講授臺灣刑事司法制度、法人罪責、

檢察官倫理、評鑑、懲戒等議題，給蒙古國檢察官帶來新的啟發，該國檢察總署

遂於 107 年間再度來函邀請本學院派遣講座前往該國講授刑事偵查實務案例，因

而促成本次教學團之成行。 

  本次教學參訪團係由本學院學務組江組長林達率同法務部張參事春暉、臺灣

臺北地方檢察署林主任檢察官宗志、本學院魏導師子凱等四人共同前往，其中江

組長、張參事、林主任檢察官分別擔任課程講座，魏導師則負責行程規劃、與蒙

方聯繫、拍照等行政庶務工作，出訪期間則為 107年 5月 20日起至 5 月 27日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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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行程表及簡要行程摘要 

日期 時間 行程 地點 

5 月 20 日 

（星期日） 

07：45 出發 

17：00 抵達 

出發：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韓國首爾轉機 

抵達：蒙古成吉思汗國際機場 

桃園市 

 

烏蘭巴托市 

5 月 21 日 

（星期一） 

10：00 起至 

18：00 止 

拜會檢察總署 烏蘭巴托市 

 蒙古國刑事訴訟制度介紹 

參訪首都檢察署 烏蘭巴托市 

5 月 22 日 

（星期二） 

09：00 起 

至 

17：00 止 

始業典禮 

臺灣查緝組織犯罪及槍砲案件

經驗分享—江組長林達（教育

訓練課程） 

烏蘭巴托市 

 

人口販運案件偵查實務—張參

事春暉（教育訓練課程） 

5 月 23 日 

（星期三） 

09：00 起 

至 

17：00 止 

不法資金之清查與扣押—林主

任檢察官宗志（教育訓練課程） 

烏蘭巴托市 

 

毒品案件之偵查實務—張參事

春暉（教育訓練課程） 

5 月 24 日 

（星期四） 

09：00 起 

至 

17：00 止 

跨國經濟詐欺之調查與起訴—

林主任檢察官宗志（教育訓練

課程） 

烏蘭巴托市 

 

綜合座談及結業典禮 

5 月 25 日 

（星期五） 

10：00 起至 

12：00 止 

參訪首都高等法院 烏蘭巴托市 

參訪判決執行機關附屬第 461

號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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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26 日 

（星期六） 

10：00 起至 

18：00 止 

文化交流 烏蘭巴托市 

5 月 27 日 

（星期日） 

08：40 出發 

 

17：40 抵達 

出發：蒙古成吉思汗國際機場 

韓國首爾轉機 

抵達：臺灣桃園國際機場 

烏蘭巴托市 

 

桃園市 

 

第一天（2018 年 5 月 20 日，星期日） 

上午 7 時 45 分，搭乘中華航空，經由韓國首爾轉機蒙古航空，於當日 17 時降落

於蒙古國成吉思汗國際機場。蒙古國檢察總署助理檢察總長兼培訓中心 Mr. 

M.Gantulga 主任、經理 Mungunshagai.G 及檢察官兼翻譯剛圖等人、及我國外交

部駐烏蘭巴托經濟貿易辦事處嚴竹蓮副代表親自到場接機。 

 

第二天（2018 年 5 月 21 日，星期一） 

1、上午 10 時，本教學團拜會蒙古檢察總署，由行政司長代表接見本團。司長表

示：蒙古檢察官過去十幾年來均在臺灣進行培訓，去年（2017）年與臺灣司

法官學院簽署合作瞭解備忘錄（MOU），得以讓優秀的臺灣檢察官到蒙古擔

任講師授課，今年是第二次，而蒙古的檢察官非常希望能到臺灣進行培訓，

因為這對未來工作的推展有相當大的助益。舉例而言，之前蒙古檢察總署的

翻譯官剛圖先生，本來只是檢察官助理，但經過到臺灣參訪、擔任去年蒙古

檢察官臺灣研習團的培訓人員及翻譯官後，大大增加其法學的素養及案件偵

辦的能力，因此今年起已經升任正式的檢察官。足見到臺灣參訪研習及臺灣

檢察官到蒙古來講課，為蒙古檢察官帶來的助益非常大。此外，今年的培訓

不同於去年，就是今年除了蒙古各省、市的檢察官外，還有警察總署、廉政

署、中央情報局的高階司法警察參加，檢察官與司法警察共同參與培訓，主

要是希望他們也能在辦案經驗上互相學習、分享。我個人相信，今年的第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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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蒙古烏蘭巴托培訓，也是會非常成功。在此，我轉達檢察總長的問候給大

家，祝福本次培訓，順利成功。 

2、上午 10 時 30 分，由蒙古檢察總署國際合作司代理司長 Tsetsegmaa.G 女士為

本教學團簡報蒙古國之檢察制度。 

3、下午 2 時，參訪首都檢察署，由檢察長、副檢察長親自接待，並由副檢察長

為本教學團作工作簡報及環境導覽。 

 

第三天（2018 年 5 月 22 日，星期二） 

1、上午 9 時至 12 時 20 分，由本學院江組長林達，在檢察總署大會議室，講授

「臺灣查緝組織犯罪及槍砲案件經驗分享」。 

2、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7 時，由法務部張參事春暉講授「人口販運案件之偵查實

務」。 

 

第四天（2018 年 5 月 23 日，星期三） 

1、上午 9 時至 12 時 20 分，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林主任宗志，講授「不法資

金之清查與扣押」。 

2、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7 時，由法務部張參事春暉講授「毒品案件偵查實務」。 

 

第五天（2018 年 5 月 24 日，星期四） 

1、上午 9 時至 12 時 20 分，由臺灣臺北地方檢察署林主任宗志，講授「跨國經

濟詐欺之調查與起訴」。 

2、中午 12 時 30 分至 13 時 20 分，由外交部駐烏蘭巴托經濟貿易辦事處黃國榮

代表，在檢察總署旁之餐廳宴請本教學代表團。黃代表除介紹臺灣當前與蒙

古國之外交往來關係外，亦感謝司法官學院同意本次教學團之培訓成員能擴

大到警察總署、廉政署及情報部門之司法警察官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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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下午 13 時 30 分至 17 時，由蒙古助理檢察總長兼培訓中心主任 Mr. M.Gantulga

主持座談交流，由參訓之蒙古檢察官等學員對這三天的課程提出問題與經驗

分享。之後由我方三位講座及蒙古國副檢察總長，共同逐一頒發結業證書予

參訓之學員。 

 

第六天（2018 年 5 月 25 日，星期五） 

1、上午 10 時至 12 時，拜會首都高等法院，並參訪該院內相關設備。 

2、下午 14 至 16 時，前往判決執行機關附屬第 461 號監獄，由典獄長親自接待

導覽。 

 

第七天（2018 年 5 月 26 日，星期六） 

1、由蒙古助理檢察總長兼培訓中心主任 Mr. M.Gantulga 陪同，參訪 Baganuur 

Nalaikh 區之成吉思汗騎馬雕像綜合體，並進行文化交流。 

2、中午，前往蒙古檢察總署於該區所興建之「檢察官會議渡假中心」，由當地所

屬區域之兩位檢察長，在員工餐廳宴請本代表團。 

 

第八天（2018 年 5 月 27 日，星期日） 

上午 6 時 30 分，由蒙古助理檢察總長兼培訓中心主任 Mr. M.Gantulga、副主任寶

樂、經理 Mungunshagai.G 及檢察官兼翻譯剛圖，親自到本教學團下榻之飯店，

陪同前往成吉思汗國際機場搭機返臺。外交部嚴竹蓮副代表亦到場送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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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蒙古檢察機關介紹 

一、檢察機關的法源及職權： 

依據蒙古檢察機關組織法第42.1條規定，檢察機關有權在蒙古國內執行刑事

法及行政罰法，獨立及公正地監督司法警察機關的詢問及調查，代表國家蒞庭、

以及執行法院判決等工作。 

 

二、蒙古檢察機關架構： 

蒙古檢察總署為檢察之最高機關，獨立於司法部之外，檢察總署之下，分別

設有「首都檢察署」、「交通檢察署」、及「21省級檢察署」。首都檢察署轄下

有8個「區級」檢察署，省級檢察署轄下則有8個「村級」檢察署。比較特別的，

是「交通檢察署」處理所有發生在交通工具上的刑事案件，諸如竊盜、傷害等。

蒙古憲法有允許設立「特別檢察署」，在90年代之前，主要有「軍事檢察署」及

「交通檢察署」兩種，因為當時軍人很多，全國一半人口從事軍職、還有俄羅斯

之軍人，若軍人犯罪，依當時即由軍事檢察署偵辦，但90年代之後，因為是承平

時期，國會認為已無必要再設軍事檢察署，但憲法仍保留「特別檢察署」。而交

通檢察署目前只處理首都區域內的案件，其餘由各省的檢察機關自行偵辦。 

 

三、蒙古檢察總署介紹： 

檢察總署設檢察總長一位、副總長2位，其中一位副總長負責立案偵查、研

究及監督法院判決的工作，另一位則負責監督司法警察之偵查訊問、公訴蒞庭、

及行政機關行政處罰之監督業務。另設一位行政司長，負責媒體聯絡。此外，總

長辦公室下面另設直屬之國際合作司、內部事務司、教育訓練中心、情資審查司，

而情資審查司主要負責司法警察的搜索票、監聽票業務。 

 

四、如何成為檢察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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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必須通過律師考試取得證書，具有法律專業知識，擔任2年助理檢察

官、或3年的法律相關工作後，沒有前科紀錄、且年紀在25歲以上，始能擔任正

式的檢察官。如果要擔任檢察總長或副檢察總長，則必須至少要從事10年以上法

律相關工作，且年紀在35歲以上。檢察總長是由總統提名經國會同意後任命，任

期6年；副總長由總長提名，經國會同意後由總統任命；檢察官則由檢察總長任

命。全蒙古國約有300萬人口、410位檢察官。 

 

五、2017年司法改革 

2017年7月，蒙古國進行相當大的司法改革，修正的法律包括刑法、刑事訴

訟法、行政罰法（輕罪）、行政程序法、檢察機關組織法。以上這些法律，均從

2017年7月1日開始生效實施。之所以要進行司法改革，是因為現行刑法、刑事訴

訟法無法落實憲法的人權保障，此外，嚴刑峻罰對社會影響太大，還有法官減刑

與否沒有裁量空間、輕罪除罪化（意即輕罪改為由行政機關科以行政罰，檢察機

關僅負責監督是否合法）、保護兒童利益，以及沒有類似英美法制的「量刑協商

機制」等等，在在都需要進行相關的改革與修正。 

 

六、檢察官的職權： 

蒙古的檢察官主要工作內容如下：監督司法警察之偵查及行政機關之裁罰、

監督刑事判決之執行、代表國家到法院參與公訴蒞庭、監督警方之臥底行動、進

行司法互助等。 

在過去，蒙古檢察官無權自己進行偵查程序，只能被動監督警察機關的移送

案件，再指揮警察去進行相關的調查、詢問，或自己來從事訊問當事人工作，最

後決定是否要提起公訴、或不予起訴。全蒙古受檢察官指揮的司法警察，大約僅

2000名。但2017年7月1日刑法、刑事訴訟法修正後，新的法律賦予檢察官有義務

主導偵查，因此檢察官的工作量大約增加了三成，不過，檢察官自己進行偵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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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還是不多，一年大約20件。 

此外，檢察官也負責監督警察機關的偵查程序、臥底跟監行動，監督行政機

關的行政處分、以及代表國家到法院公訴蒞庭、及監督定讞判決的執行，此外，

尚從事保護國家及公眾利益的工作、及國際司法互助。蒙古檢察官也花了相當的

心力在處理「行政罰違法」之監督，光是2017年下半年，就處理了近120萬件行

政處分案件。 

目前，蒙古國與20個國家簽訂有司法互助，執行機關為檢察總署，另外根據

國際公約，也會提供司法協助。即使與他國沒有簽訂正式司法互助條約，也會盡

量透過外交管道，進行司法協助。 

 

七、案件繫屬： 

在該國的刑事訴訟法中，有規定何種犯罪、由何種司法警察機關負責偵查。

檢察總署也可以針對某些特定犯罪由何司法警察機關調查。舉例而言，省級的政

府高層官員、法官的貪腐及白領犯罪，均由獨立的廉政署偵辦。蒙古執行刑事偵

查的司法警察機關，主要包括警察、廉政署及調查局。此外，根據檢察總長2017

年6月30日頒佈之第A/67號命令，下列案件繫屬於「首都檢察署」：第一，由廉

政署從事偵查的省級法院法官、檢察官；警察與調查局人員，高層政府人員，貪

污及白領犯罪；第二，由警方從事偵查的詐欺、殺人、強制性交、人口販運、毒

品犯罪、擄人勒贖、洗錢、組織犯罪、嚴重環境保護犯罪等。 

 

八、檢察官職務保障及案件承繼移轉： 

檢察官偵查中的案件，可以因為下列因素而改由其他檢察官辦理：原檢察官

自己要求、原檢察官經其同意後被指派到其他職位、因身體健康因素無法勝任、

男性檢察官滿60歲、女性檢察官滿55歲而得以退休、經人事審議委員會認為該檢

察官不具備專業智識。而檢察總長、副檢察總長任期屆滿前，提前終止其職務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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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包括如下：經其同意後被指派為其他職務、他自己提出請求、法院判決其有

罪確定、因健康因素無法執行職務。 

 

九、晚近檢察機關的改革方向： 

包括：改善檢察機關的工作環境、更新科技設備、增進工作效率、解決檢察

官及行政人員的困難、加強國際司法合作、檢察人員海外培訓、在職進修等。而

關於檢察官之懲戒種類，則包括警告、降薪 20％六個月以內、降職、解職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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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參訪首都檢察署 

2018年5月21日下午2時，本教學代表團拜會首都檢察署，由檢察長、副檢察

長親自接待，並由副檢察長作業務簡報。首都檢察署於訴訟層級上算是「第二審」，

轄下共有8個「區檢察署」。檢察署內共有67名職員，其中包括37名檢察官（含

檢察長、副檢察長各1名、主任檢察官7名）、30名行政人員，全國所有複雜、涉

及公務員貪瀆之案件，均由該署負責，可以統轄中情局、警察總署、調查局、廉

政署等司法警察機關偵辦。 

此外，一般案件中，民眾對於8個「區檢察署」偵辦案件結果不服，可以上

訴到首都檢察署，若再不服，可以再上訴到檢察總署。雖然在位階上，首都檢察

署與「省級」檢察署都是屬於「第二審」，但工作業務量大不相同，因首都檢察

署轄下人口有120萬，而各省的人口，大約均僅有7萬，故全國一半以上的刑事案

件，都發生在首都檢察署轄下。 

在組織編制上，檢察長轄下有行政委員會、公訴司、行政罰違法監督司、立

案偵查監督司等單位，由各司司長與檢察長、副檢察長、及各區檢察長等人，共

同組成一「檢察長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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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參訪首都高等法院 

首都高等法院負責首都地區案件之第二審，在蒙古，通常第一審由1位法官

審理，第二審由3位法官審理、第三審由5位法官審理，另外會有部分案件，是全

部最高法院法官共同審理的。案件要上訴到最高法院，必須要符合判決違背法令

之規定。法官若要到高等法院任職，必須在一審有5年以上的法官資歷。在1990

年之前，只有一個高等法院院長、不分民、刑事，之後才分為民事法院、刑事法

院。 

法官在言詞辯論終了後，可以當庭宣判，但不能事後改變判決結果，否則檢

察官必須上訴。蒙古在「第一審」的部分合議庭案件，也有類似人民參與審判之

制度（即人民代表制）。人民代表若被選中而未出庭，則該判決程序違法無效。

在案件審理期間，國家必須支付他原來工作的薪水、交通津貼。但若法官最後判

決與人民代表之意見相佐，也無須論述其不採人民代表意見之理由，但必須將人

民代表之意見附在判決書後面。 

值得注意的，在1986年至2002年間，蒙古「人民代表制」基本上是「陪審制」，

而在2002年後，則改成「參審制」，主要的理由在於，蒙古已從社會主義的法律，

走向保障人權的法律，故仍須由專業的法官依照法律來判決，人民的意見僅係作

為參考、不具拘束力。 

至於法庭的配置，通常民事庭的原告在面向法官的左方，被告在面向法官的

右方。刑事法庭則是檢察官在面向法官的左方、被告在右方，被害人及辯護人則

分別在檢察官及被告旁邊，基本上設置與臺灣法庭差異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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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參訪第 461號監獄 

該監獄為 2013 年開始興建，2017 年開始啟用，目前共收容 4 百多名人犯，

都是遭判 10 年以上有期徒刑的重刑犯。入監時，所有的私人物品都要由所方統

一保管，但設有商店可以購買民生必需品。受刑人生活作息正常，每天上午 7

時起床、晚上 10 時就寢。至於假釋期間，通常判刑 12 至 20 年者，需服刑達四

分之三，始得申請假釋。 

就硬體設備而言，該監獄非常的乾淨且現代化，原則上四人一間，設有獨立

之暖器、馬桶及洗手台，每位受刑人均有各自之床舖，且每間房外均有電視可於

固定時間觀看。此外，該監獄設有工廠，可以讓受刑人在該處從事縫衣、製鞋等

工作，所生產之毛衣，甚至可以出售予一般之企業，工資所得用以賠償被害人損

失，也讓受刑人在漫漫牢獄生涯中習得一技之長。而該監所生產之皮件、鞋具，

亦供全國所有軍、警人員使用。 

監所內很特別的，是即使是男性監獄，但也是有相當多的女性監所管理員，

且受刑人均未穿戴任何戒具，屬於一種低度管理之模式。 

 

柒、文化交流 

    5 月 26 日，由培訓中心主任帶同本教學團前往距離首都約 54 公里遠之成吉

思汗大雕像，並登上頂樓觀景台，遠眺欣賞傳說中之大漠風情，並參觀文化陳列

館，進一步瞭解蒙古之傳統生活與文化。 

午餐則前往蒙古檢察總署新建之教育訓練中心，該中心於郊區有數十棟獨立

之別墅，每棟分別有數間獨立之臥室及會議室、餐廳，可以供檢察總署召開大規

模之會議、或從事檢察官教育訓練。本教學團即於該處巧遇「區檢察署」檢察長

率同全體檢察官至該處進行教育訓練，其中有數名檢察官曾經、或今年曾來臺灣

研習，故於該處再次偶遇講師，倍感親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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捌、座談交流及結業典禮： 

  5 月 24 日下午 2 時，由蒙古副檢察總長親自到場致詞，其表示非常感謝本

教學代表團能應蒙方的要求及指定的題目，安排專業的檢察官講師到該國講授，

大幅提昇蒙古檢察官刑案之偵辦能力，尤其 2017 年司法改革後，檢察官其實已

擁有部分的偵查權限，故向臺灣檢察官學習案件偵辦的經驗，是相當重要及實用

的。副檢察總長致詞後，隨即進行座談交流，由蒙古檢察官學員對本教學代表團

提出下列問題，之後再由本教學團三位講師及副檢察總長，逐一頒發結業證書。 

 

問：臺灣對外國人拘留的相關規定為何？ 

答：依臺灣入出國及移民法之規定，外國人先安置於收容所，出所後，若是刑事

被告，檢察官認有羈押之必要就會向法院聲請羈押，偵查中一次羈押期限為 2

個月，最長可延長一次達 4 個月，起訴到法院後，法官可以繼續羈押。若被告涉

犯是最輕有期徒刑 10 年以上的重罪，就沒有羈押期間之限制。若是現行犯，依

目前實務作法，警方必須於 16 小時內送到檢察署；若是行政處罰（社會秩序維

護法），警察可以拘留 1 至 3 日。 

 

問：臺灣參與艾格蒙組織，是向什麼窗口取得相關情資？ 

答：檢察官會透過法務部調查局金融情報中心（FIU）向艾格蒙組織之祕書處請

求，故都是以該祕書處作為聯絡窗口。 

 

問：臺灣的刑罰種類有哪些？有無死刑、無期徒刑？犯哪些罪的人會被判死刑、

無期徒刑？ 

答：刑罰種類包括罰金、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死刑。臺灣現已無「唯一

死刑」的罪，是為了呼應國際人權組織之要求，比較重的犯罪，例如殺人、販賣

第一級毒品海洛因等，法院可以判死刑、無期徒刑、有期徒刑，讓承審法官有較



14 
 

大的裁量空間。目前實務運作上，為了符合國際人權二公約之要求，故除了極度

嚴重殘暴的犯罪外，其實已經很少判處死刑。目前還有約 43 名死刑犯等待執行。 

 

問：外國人犯罪，會在臺灣服刑？或是引渡回本國？ 

答：外國人若在臺灣犯重罪，原則上會在臺灣執行刑罰，目前臺灣只有跟德國、

中國大陸有簽訂受刑人移交之條約。外國人服刑一段時間假釋出獄後，臺灣政府

大多將其驅逐出境。 

 

問：多層次傳銷商若涉犯詐欺，會有刑事責任嗎？ 

答：（一）假設我成立一間公司專門賣水，每瓶市價 1 千元，我對外說我賣你 100

萬，若你去找下一個買家，賣 150 萬，中間的價差 50 萬就是你的利潤➔則我們

會認為是多層次傳銷的理由，是因為市價 1 千元，你能賣 1500 元、2 千元都還

相當、是你的本事；但是你賣 100 萬，這就不是在賣水、而是違法吸收資金，因

為市場上一般人不會願意以 100 萬來買價值 1000 元的水，所以這其實是透過賣

水來一層、一層吸收資金，我們認為是多層次傳銷詐欺，因為成立公司的目的不

是賣水，而是吸收資金。 

（二）我們有另一種型態的違法吸金，同樣成立公司，你是第一個加入的會員，

要交會費 100 萬，你就可以去招攬會員加入公司，你找到的人同樣每人交 100

萬，你只要轉交給我 90 萬，剩下的就是你的利潤，你再吸收下一層（下線）的

人後，就可以只要轉交 80 萬，所以你找越多的下線就可以獲得更多的利益，但

實際上公司沒有販賣任何商品，後來公司倒了，會員交的錢一去不回➔我們會用

銀行法處罰，這是一種刑事犯罪態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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玖、心得與建議 

  臺灣與蒙古檢察機關情誼深厚，過往 14 年間每年均有蒙古檢察官應前行政

院蒙藏委員會、外交部及法務部（含司法官學院）之邀請、安排，至本學院進行

研習及參訪，且從 106 年本學院與蒙古檢察總署簽訂合作瞭解備忘錄、並直接派

遣臺灣的檢察官至該國進行講學，更提昇了蒙古檢察官刑案偵查的實務能力。而

蒙方於 2017 年 7 月間，進行大幅度的刑事司法改革，讓過去僅有「監督司法警

察」功能的檢察官，逐漸可以擁有獨立進行偵查、或指揮司法警察的權力。由於

蒙古檢察官必須是大學法律系畢業、通過律師考試、且有 2 至 3 年法律實務工作

經驗後始得擔任，故其所受之法學教育應較司法警察為完足，故蒙古進行司法改

革後，讓檢察官可以在案件上享有偵查主體權力，同時節制司法警察過於躁進、

或違反刑事程序之情事，應屬與世界潮流接軌之良善修正。 

    在這一週的研習與互動中，蒙古檢察官提出相當多的偵查實務問題，包括毒

品、金融犯罪、組織幫派等，可見蒙古正處於經濟起飛、國民逐漸富裕的階段，

衍生而來許多犯罪之社會問題；而蒙古檢察總署陳列室內擺滿與各國檢察、司法

機關及教育訓練機構往來之紀念牌，足見蒙古檢察界正密切、積極汲取各國法制

之優點與長處。臺灣與蒙古雖使用不同語言，但是藉由過往十多年的互動、參訪，

以及目前有少部分的蒙古學生到臺灣求學、研習法律（包括在與當地檢察署餐敘

中，有些檢察官是曾經來臺灣唸法律研究所），我方實應藉此交流機會宣揚我國

刑事司法制度保障人權與追訴犯罪之良好法制，並充分傳授有關我國檢察官如何

領導、指揮司法警察偵辦案件之具體作為，以促進蒙方司法制度之更加完善。 

  在工作類型上，蒙古檢察官有很大一部分的工作內容是處理「行政罰」之案

件，數量之大令人咋舌，但這或許是該國檢察官作為「公益代言人」之一種體現。

而臺灣現行法制，人民對行政機關之處分若有不服，是循機關內部之「訴願」、

上級機關之「再訴願」及行政法院之「行政訴訟」程序救濟，運作上不僅保障人

民之權利、且大幅紓減檢察官之案源，讓檢察官可以專注在侵害人權較大之刑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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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件偵辦上，臺灣之行政罰法相關法制或許日後可以作為蒙方修改相關法令之重

要參考。 

  在監所參訪部分，雖然受刑人均為重刑犯，但在監所內並沒有戒具之束縛、

甚至有女性監所管理員，而其生活環境除了一人一床、外面有電視外，監所亦安

排他們到工廠工作、學習一技之長，工作之餘亦有相關之文康室、休息室可以放

鬆，感覺上是一個低度管理之空間。臺灣監所在硬體設備方面，或許有向蒙方學

習之空間。 

  臺蒙司法、檢察交流其來已久，雖然 106 年行政院蒙藏委員會裁撤、相關業

務整併到外交部下，但相信兩國友好之情誼將不會因而中斷。法務部及本學院歷

年均編列相關經費安排蒙古檢察官到臺灣研習、參訪，衷心期盼日後外交部亦能

協助延續此一實質外交關係，繼續與蒙方保持良好之互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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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照片集錦 

 
檢察總署行政司長接見本教學團 

 

與行政司長（中間）、培訓中心主任（右四）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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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總署代理司長 Tsetsegmaa.G 女士介紹蒙古檢察機關制度 

 

拜會首都檢察署，由檢察長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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聽取首都檢察署副檢察長（左二著軍服者）業務簡報後，與該署曾經來臺灣參加

研習之檢察官合影 

 

參觀首都檢察署之檢察官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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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察總署旁邊之國立歷史博物館，由臺灣資助興建之無障礙設施 

 

本學院江組長林達始業典禮致詞（右二女士為外交部嚴副代表竹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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拜會首都高等法院 

 

參觀首都高等法院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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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高等法院法庭內配置 

 

 

 

首都高等法院卷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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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都高等法院法官辦公室 

 

 

外交部駐烏蘭巴托辦事處黃代表國榮宴請本教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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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組長林達講授課程 

 

張參事春暉講授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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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主任檢察官宗志講授課程 

 

副檢察總長（右三）接見本教學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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綜合座談及結業式 

 

蒙古檢察官提問 



27 
 

 

監所參訪 

監所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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監所寢室 

 

監所工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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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交流—參訪成吉思汗大雕像（右二為當地檢察長） 

 

檢察官教育訓練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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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檢察官教育訓練 

 

蒙方及外交部駐烏蘭巴托代表處到機場送機 


